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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.108學年度大學升學變革
(1)學測由必考5科改成選考5科。
(2)大學繁星(體育班限第七類)至多採計學測4科，取消總級分檢定，新增採計科目組合級分和。(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)
(3)大學個人申請至多採計學測4科，取消總級分檢定與篩選，新增採計科目組合級分和。(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)

註2.(1)大學繁星部分校系採計英聽、術科。(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)
(2)大學個人申請部分校系採計英聽、術科。(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)
(3)大學考試分發部分校系採計英聽、學測、術科。 (請至畢業生專區查詢)


